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二○一六年法律年度開啟典禮演辭（附圖） 

 

以下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立今日（一月十一日）在二○一六年法律年度

開啟典禮上發表的演辭全文（中文譯本）： 

律政司司長、大律師公會主席、律師會會長、各位嘉賓： 

我謹代表司法機構全體仝人，熱烈歡迎各位蒞臨本年度的法律年度開啟典

禮。藉此典禮，我們得以認真思考法律對社會的影響，以及司法機構和法律界在其

中所擔任的角色。倘若社會大眾重視法治的概念，視之為本港社會的基石或支柱，

就必須了解香港的法律制度，以及法院是如何秉行公義——畢竟，在概念上而言，

秉行公義正是司法的目的。香港的法律制度以普通法為依據，並建基於其公平、透

明及向法院提出訴訟之權利的特點上。當中最關鍵者當然包括那些與法律的運作、

法院及法律界關係極密切的人士，但與此同時，社會上每一個人對法律的目的之理

解和接納，同樣十分重要；這對具影響力或權力者而言（其中最主要的當然是政府

及所有政府人員）尤為如是。法律旨在促進社會大眾的福祉，人們不應視之為阻

礙。 

我們可先從若干基本原則開始討論。人與人或機構之間的各類活動及複雜的

互動，均受法律所規範，這是當然不過的事。其目標是讓市民大眾得以享有尊嚴的

生活，讓他們及家人能盡展抱負，並使社會中人人互相尊重。要達成上述目標，就

必須設立一套基礎架構，以確保有關目標能實現。 

法律的基礎架構有一項重要的根本：就是所有法律必須符合若干最基本的要

求，亦即憲法所規範及規定的要求。香港的所有法律均須符合《基本法》。眾所周

知，《基本法》列明了市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這些權利和自由均受到憲法的保

障。《基本法》第三章列明大部分相關的權利和自由︰ 

（1） 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二十五條。 

（2） 永久性居民的權利：第二十四條。此處包括遷徙的自由及出入境香港的自

由：第三十一條。 

（3） 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二十七條。 

（4） 不受任意或非法逮捕、拘留、監禁：第二十八條。 

（5） 信仰的自由及宗教信仰的自由：第三十二條。 

（6） 選擇職業的自由：第三十三條。 

（7） 婚姻自由：第三十七條。 

 

《基本法》另載有兩項條文，以規定香港的法律制度︰ 



（1）首先，除《基本法》的特定條文外，在香港實行的法律為原有的普通法及衡

平法：第八條。眾所周知，這規定令香港成為一個普通法適用的司法管轄地區。 

（2）其次，《基本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

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的法律予以實施。該公約通過《香

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383 章）實施。《基本法》中對該項國際公約的提述值得我

們留意。我較早前提及的各項權利中，也有不少同樣載列於該公約內。從《基本

法》提述該公約這一點可見，我們在考慮那些在公約內載列的權利之內容及實質要

義時，必須顧及其在國際上公認的法律理解。 

要了解香港的法律制度，關鍵在於明白人人平等這個概念。我曾經說過，而

不少人在這之前也曾經說過，法律對每一個人同樣適用。沒有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

個機構是凌駕於法律之上、超出法律規範以外的。因此，政府及所有政府人員均一

概受法律約束，與其他人並無分別。沒有任何特別團體、機構或人士是凌駕於法律

之上或免除於法律的平等適用。人人平等是法治的一個基本要素。能正確地接納這

點，才算是能正確地尊重法治。 

接下來，我要談談法院在本港社會中的角色。只有當法律糾紛須要裁決時，

法院才會擔任積極角色。這可能是在刑事案件中，法院就某人是否有罪作出裁決；

也可能是在民事案件中，就一些通常關乎金錢或物業方面的民事權利作定奪；另外

也可能是涉及公眾的案件，當中牽涉的不僅是訴訟各方的權利，而且或許更重要

的，是牽涉整體的公眾利益。稍後我將就公法案件及司法覆核再作說明。 

《基本法》清楚界定了法院的憲制角色︰香港法院享有「審判權」，而法院

亦會獨立地司法。司法獨立的原則列載於《基本法》的三項條文之內。歷來已有不

少關於司法獨立的言論，但永遠值得再三重覆的一點是︰司法獨立是法治的關鍵。 

我現在談談上述基礎架構中關於法院的司法工作這部分。這方面指的是法院

的日常運作︰法官如何依法秉行公義，其運作方式，以及訴訟人士如何向法院提出

訴訟。 

法院就法律糾紛作出裁決，就是《基本法》所規定的行使「審判權」之意。

這是憲制責任。我要強調「法律糾紛」一詞，因為法院的工作是依法就糾紛作出裁

決。訴諸法院的各類糾紛源自各式各樣的情況，其背後的動機亦各有不同。儘管如

此，對法院而言，唯一有關的只是糾紛所引起的法律後果。正如我以前多次指出，

法院只會處理須予考慮的法律問題。畢竟，這正是秉行公義的概念︰恪守法律、法

律原則及法律精神。 



法官在處理法律糾紛時，必須公平考慮訴訟各方的觀點。我剛才曾經指出，

「公平」是香港現行法律制度中的主要特點之一，而為了達致公平，庭上各方的論

據均應獲得充分和適當的考慮。有人說，所有訴訟人均應能「在庭上暢所欲言」，

但更準確的說法，是訴訟各方均有權確保其陳述皆獲得聆聽。這是公平聆訊的精要

所在。法庭審理的糾紛往往甚為複雜，必須細心分析不同觀點，然後才能作出公正

的裁決。有時，聆訊的過程漫長，這從法庭的判案書的內容可見一斑，但箇中原因

每每顯示涉案糾紛的複雜程度，並反映了更重要的一點，即法庭必須細心和公平地

考慮在庭上提出的各項論點。這正好讓公眾明白，法庭是經過深思熟慮才達致其看

法，並且行事公平。敗訴的一方有權知道敗訴的理由。公眾也有權獲得保證，法庭

進行的聆訊必定是公平的聆訊。 

法庭的工作和法官審理案件的方式須予公開，令人有目共睹，這點非常重

要。司法公開是驗證本港法律制度是否有效及公平的客觀指標；又或可以說，司法

公開是衡量法治的實際運作情況的標準。司法程序的透明度在我們的法律制度中至

為重要：現時幾乎所有司法程序均會公開進行，幾乎所有的書面判案書皆會公開發

布，這正正體現了司法公開。我說「幾乎所有」，是因為有少數的例外案件，涉及

敏感的議題，若將之公開並不符合公眾利益。在此刻，我也想談談雙語制度和法庭

的判案書。中文和英文均為香港的法定語文，因此，判案書有以中文也有以英文寫

成的。如判案書具法律參考價值，便會被翻譯成中文或英文，藉以提高法院制度的

透明度。 

如前所述，法院行事的透明度，是一個有用而客觀的準繩，以衡量前述的法

律基礎架構是否有效。然而，向法院提出訴訟的權利，亦即是本港法律制度的三個

特點中的最後一個，也是不可或缺的。設立方便易用和具效益的法庭程序對此大有

幫助，而這亦是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推行至

今已近七年，雖然仍有改善的空間，但我相信我們的法院和法官已成功克服了種種

挑戰，這同樣也可以客觀地衡量。客觀性是很重要的。很多人有不同的觀點——這

是他們的權利——但最終，不論這些觀點是正面還是負面，要對它們作出適當的評

價，評價便必須客觀。 

公眾向法院提出訴訟的權利的實踐，亦可按香港提供法律援助的狀況來衡

量。多年來，法律援助讓眾多訴訟人獲得向法院尋求公道所需的途徑，他們包括嚴

重受傷的人士、其家屬，婚姻出現問題的人士，以及其他需要法律保障但並無經濟

能力聘請法律代表的人士。當然，在公法這個重要的範疇裏，法律援助對確保香港

的公法和憲法的正常發展作出貢獻，因而有助加深我們對本港法律制度的了解。以

下我將談談公法案件和司法覆核。 



對公眾而言，這類案件最能夠展現和驗證公平、透明及向法院提出訴訟之權

利這三大特點。公法案件往往關乎憲法方面的法律原則，故必然涉及公眾利益。因

此，自一九九七年開始，香港的法院曾處理不同的憲法和公法爭議，當中涉及的事

宜包括︰ 

（1）香港永久性居民所生子女在香港的居留權； 

（2）言論、遊行和示威的自由； 

（3）環保問題； 

（4）婚姻； 

（5）社會福利； 

（6）選舉。 

整體而言，公法案件涉及的正是受《基本法》保障的各項權利和自由，向來

為社會大眾所珍視。這些權利和自由是社會上人人皆享有的，它們所反映的是基本

的社會價值觀。社會人士對權利和自由的認識加深，意味着他們現時均會期望，決

策者在作出一些影響本港民生和活動各方面的決定時，能夠克盡本分，承擔問責。

公共事務範疇的決策者能克盡本分，承擔問責，這就是「良好管治」；而良好管治

則是恪守法律規定及其精神的同義詞。換句話說，良好管治體現了法治的概念，亦

正正是被稱為司法覆核的一類案件的精粹。這類案件大多涉及政府或某個政府部

門，但也可能涉及其他公共機構。司法覆核案件必然牽涉公眾利益，而法院就這類

案件作出的判決，其影響每每波及訴訟各方以外的市民大眾，有時甚至直接影響整

個社會。不論案件是牽涉已經發生了的事情，還是未發生的事情，而後者比前者可

能更為重要，法院就公法訴訟作出的判決，往往成為如何達致良好管治的指引。雖

然訴訟過程偶爾會帶來不便，但整體而言，司法覆核維護了公眾利益，亦促進社會

大眾的福祉，其重要的角色理應得到正確的肯定。 

正正由於司法覆核如上述般涉及公眾利益，法庭在處理司法覆核案件時，必

致力確保所有相關的法律論據均獲得陳述的機會，然後法庭才會作出判決。鑑於公

法案件的爭持重點，往往涉及取向迥然的各種權利和自由，法庭所面對的，必然是

艱深複雜的論據。與處理其他案件的情況一樣，法官必須公平地聆聽所有妥為陳述

的觀點。剛才我曾經提及，公平的聆聽是法院秉行公義的特點之一。處理司法覆核

案件的方式，亦是一樣。處理涉及公眾利益的爭議，更別無他法。 

鑑於司法覆核這類案件的性質，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難免會構成案件背景

的一部分。不過，正如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和我本人分別多次指出，法院所

處理的只是當中涉及的法律問題。訴訟各方的動機，不管是政治還是其他方面的動

機，實在無關重要：關鍵的問題只有一個，就是法律上是否有充足的理據。只顧思

索訴訟各方有何動機，對作出正確的判決結果毫無幫助。讓我重申這一點：司法覆



核所關乎的，單單是受爭議的決定是否合法的問題，而非某項政治、經濟或社會論

點的是非曲直。 

正因如此，法院在處理司法覆核案件時，必須份外明察，確保只有合適的案

件方可獲得處理。有別於大部分其他類別的原訴法律程序，司法覆核的申請必須在

取得法院的許可後方可提出。申請須符合的標準由終審法院於二○○七年訂立，為

一甚高的門檻，因為擬申請司法覆核的人士，須證明其論據是合理地可爭辯，並且

具有實際的勝訴機會。終審法院闡釋如下：訂立有關「許可」的規定，「目的是避

免公共機構因一些不可爭辯的挑戰而備受不當無理的纏擾。在法治社會裏，市民可

以向法庭申請司法覆核，質疑公共機構的決定，這點固然極為重要；然而，為了保

持良好的公共行政，以保障公眾利益，我們不應讓公共機構因為一些不可爭辯的申

索，而在作出決定後不能確定其決定的有效性，我們也不應讓受到這些決定影響的

第三者面對這些不明朗因素。」 

若申請符合上述的門檻規定，法庭即會沿用處理其他案件的一貫方式，考慮

所提述的論據，依法作出判決。香港具有完備的法律基礎架構，確保能夠達致這個

結果。法庭的程序公開透明，大眾可以有目共睹，並在最後自行作出判斷。 

法律對香港如此重要，因此我們司法人員的質素應盡可能達到最高水平。最

近作出的多項司法任命已足以反映此點。不過，我們也有需要繼續留意實際的情

況。為此，司法機構經過詳細的內部檢討後，最近致函政府，建議改善法官的服務

條件。此外，我們現正就法官的法定退休年齡進行檢討，有關工作正逐步開展。這

些事項對社會相當重要，能確保並鼓勵最優秀的法律人才加入司法機構。維持和提

高司法機構的卓越質素，對履行前述的司法職能至為重要。 

多年以來，政府一直全力支持司法機構的需要，我們心存感激，謹此致謝。

在過去一段時間內，司法機構亦就法庭及辦公地方的中期和長遠需求，和政府展開

磋商，而政府亦積極回應，予以支持。一如各位所知，終審法院已於去年九月遷往

新址，即位於昃臣道的前最高法院。這是司法機構發展史上意義重大的里程碑。終

審法院大樓是法治的鮮明象徵，人人皆有目共睹。今年稍後，位於深水埗的西九龍

法院大樓亦將告落成。此法院大樓將設有裁判法院、小額錢債審裁處、死因裁判法

庭和淫褻物品審裁處，提供需求殷切的空間，以確保這些法庭能有效運作。此大樓

的建築設計亦配合法庭建築應有的莊嚴風格。 

今天我嘗試向各位概述香港法院秉行公義的情況。無疑，當中會有可以改善

之處，我們亦會積極求進；不過我相信，我們的制度架構優良穩健。公眾對法律制

度的認識日益加深，我對此表示歡迎，因為這正是法律制度繼續行之有效和深受認

同的關鍵所在。 



我謹此代表司法機構祝各位和家人新年進步、萬事如意。謝謝各位。 

完 

２０１６年１月１１日（星期一） 

香港時間１９時３３分 

 

              


